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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超强仿真模拟试卷关键时刻指路明灯，本书严格遵照司法考试命题形式，在知识结构与体系安排上
完全符合考试实际情况，题目难易程度更是接近司法考试真题。
　　高含金量考前信息高命中率直击考题　　本书在严格按照2010年司法考试大纲编写基础上吸收最
新的考前信息，使所选试题更能全面贯彻出题者最新学术思想及理论成果。
　　体贴独到的售后服务——网上名师诊断　8月10日开通网上诊断服务，对正版使用者进一步答疑解
惑，帮助考生完全领会《三校AB卷》的内在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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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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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二、（本题22分）1.关于申某的行为定性（1）依据《刑法》第234条第1款规定：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
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
”申某打伤保安构成故意伤害。
罪，而不构成《刑法》第269条规定的事后转，化抢劫罪，因为此时申某刚翻院墙时即被发现，故申某
的盗窃处于预备阶段。
（2）申某带上所盗的皮箱走出房门时被房主任某发现，依据《刑法》第264条规定以及盗窃罪的既遂
与未遂的认定，即所有人或持有人控制之下的财物因被盗窃脱离了其控制，故申某已经构成盗窃罪既
遂，但不构成事后转化；抢劫罪。
因为申某并没有为了抗拒抓捕，对房屋主人任某使用暴力，而罗某对任某使用暴力，申某对此并不知
情。
因此，依据《刑法》第25条第1款规定，二者不构成共同犯罪。
（3）依据《刑法》第266条规定：“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
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
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
。
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。
”申某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，而不构成《刑法》第198条规定的～保险诈骗罪，因为申某不具
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身份，即非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受益人。
（4）依据《刑法》第172条规定：“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、使用，数额较大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
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巨大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
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”使用假币，是指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假币当真币来用于流通使用，如购买商品、赠与他人，
或用于交纳罚金等。
故本题中申某将假币赠送给朋友，构成使用假币罪。
（5）依据《刑法》第127条，申某不构成盗窃枪支罪，因为申某当时盗窃并没有认识到有枪支。
但是其将枪支一直放在家里，依据《刑法》第128条第1款规定：“违反枪支管理规定，非法持有、私
藏枪支、弹药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”申某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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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:三校AB卷》：王者之卷 谁与争锋巨人之肩 舍我其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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